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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市级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焦作市审计局自2025年3月11日至7月4日，对2024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24年，焦作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9.80亿元，较上年增长9.7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99.28亿元，较上年增长9.19%。
二、审计评价意见

审计结果表明，2024年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总体平稳。市财政局及各预算单位提供的会计资料及相关材料基本真实地反映了2024年市本级财政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预算收支基本遵守了预算法和相关法律法规，财政管理和会计核算基本符合会计法及有关财会制度规定。但审计发现在预算编制和执行、债券资金管理、政府投资管理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应加以纠正和改进。
三、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财政预算编制管理方面。
1.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未细化到具体单位。
2.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与政府性基金预算边界不清、统筹不够。

3. 市本级预算编制不科学。

4. 收回存量资金未按规定优先用于消化暂付款，且未转入预算稳定调节资金。

（二）财政预算执行方面。

1. 财政暂付款清理消化目标任务未完成。
市本级财政库款保障水平低。

市本级部分预算项目执行率低，预算约束性不强。

市本级非税收入未及时入库。

市本级财政专户结余资金31.64万元未及时上缴国库。

未在预算草案的报告中对预拨支出作出说明。
向非预算单位拨款。
超时限办理部门或单位代编预算的追加、调剂。
当年下达的中央预算项目推动不力，执行效率低。

（三）政府债券管理使用方面。

1. 应拨付未拨付专项债券资金。
新增专项债券资金未及时形成实物工作量。
未按计划开工，专项债券资金未能发挥效益。

专项债券项目单位少缴利息261.45万元。

专项债券资金未进行专户管理。

项目单位专项债券资金支出会计核算不规范。

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管理方面。

项目推进缓慢，造成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闲置。
2. 财政部门未按要求对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进行专账管理。

3. 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下达不及时。
乡村振兴项目管理方面。
马村区农业农村局对政府采购项目的履约验收工作监督检查不到位。    

项目建设监督管理不到位，10.84万元财政资金未充分发挥效益。

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方面。
应付未付合同款。

合同签订不规范。
政府采购合同中违规约定预留质量保证金67.85万元。

超标准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

中央预算内资金项目南海路排水河（渠）延伸、普济路排水工程存在建设不规范的情况。

高新区区级重点项目建设管理不规范。
部门预算执行方面。

行政事业单位拖欠日常运转费用918.54万元。

部门“三公”经费等管理经费使用不规范。
资产管理使用不规范。
外聘人员使用管理不规范。
预算编制执行不规范。
财务管理不规范。
高新区预算执行方面。
1. 财政管理不规范。

2. 高新区未按规定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
3. 焦作淮泽政达低空经济产业投资基金合伙协议管理不规范。

4. 文昌街道办事处超预算列支宣传费6.25万元。

四、审计处理情况和建议

对上述问题，市审计局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明确的处理意见和整改要求，并提出了以下审计建议：一是持续提升财政管理效能。加大财政资源统筹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深化预算执行管理，督促相关部门积极推动项目的开展。二是规范债券资金管理使用。加快支出进度，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确保专项债券实现预期收益。科学申报项目，发挥好资金使用绩效。三是深化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加强项目建设全流程监管，合理设置绩效目标，推动项目按计划进展。四是全面提升预算执行效果。将部门单位全部收支纳入预算管理，严格预算约束，避免财政资金使用过程中的随意性。五是加快衔接推动乡村振兴。不断健全乡村振兴资金监管长效机制，提高资金使用的规范性、科学性和效益性。 

五、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目前，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未细化、市本级预算编制不科学等财政预算编制管理方面的问题，市财政局印发了《关于编制市级2026-2028年财政规划及2026年部门预算的通知》，进一步要求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安排预算，加强部门追加预算管理；对财政暂付款清理消化目标任务未完成、非税收入未及时入库等预算执行方面的问题，市财政局加强收入征管和结转资金管理，统筹存量资金资产的利用；对应拨付未拨付专项债券资金等政府债券管理方面的问题，市财政局督促项目单位规范政府债券资金使用；对资金下达不及时等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管理方面的问题，市财政局组织相关人员学习《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监管暂行办法》，督促相关单位及时报送分配意见，确保资金在7日内分解下达；对项目履约验收工作监督检查不到位等乡村振兴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市财政局督促相关单位建立设备采购验收制度，排查复核往年验收项目；对应付未付合同款、超标准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中央预算内资金项目建设不规范等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市财政已支付合同款1804.48万元，退回超标的质量保证金67.85万元，修改了不合规的文件、督促高新区制定《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制度》，督促项目建设单位办理了施工许可证；对部门“三公”经费等管理经费使用不规范、预算编制执行不规范等部门预算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市财政局已强化“三公”经费及部门预算编制和支出的审核；对财政管理不规范等高新区预算执行方面的问题，高新区盘活存量资金，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细化预算编制；其他问题正在整改。具体整改结果由市财政局自行向社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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